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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承诺自本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前，没有《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》第十九条规定的法律情形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       （手印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提示：
本承诺书用于法定代表人和机构负责人，如非本人按压手印，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原申请法人或其他组织以及按手印人承担。





